
本校研究計畫相關

獎助生與兼任助理類型分流基本規範

報告人：研發處高嘉儷



法源依據

與

委員會組成

依據本校「獎助生權益保障處理要點」第四點規定，由

研發處擬定草案，經「國立清華大學研究計畫相關獎助

生與兼任助理類型分流基本規範委員會」通過後實施。

委員會由研發長擔任召集人，由各院推派一名教師代表

共10名、學生會推派代表共4名，於每年定期召開會議。

各代表之任期為一年，至多連任一年。

分流基本規範業經106年9月15日委員會議決議通過後簽

請校長同意後實施。



適用對象

領取本校研究計畫經費中研究津貼或工作酬金之研究獎

助生、兼任研究計畫臨時工、及其他不限名稱之從事研

究相關之學生，並分為「研究獎助生」與「兼任研究助

理」兩類如下：

類 別 條 件 說 明

研究獎助生

係指本校學生依教育部訂頒之「專科以上學校獎助

生權益保障處理原則」第五點，參與屬課程、論文

研究等為主要目的及範疇的活動。

兼任研究助理

係指本校學生依勞動部訂頒之「專科以上學校兼任

助理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則」辦理。如屬承攬或其

他非屬僱傭關係者，則另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



研究獎助生
相關說明

研究獎助生之申請資格、擔任期間、合意程序、領取費用

發給標準、經費來源及相關權利義務，另載錄於「國立清

華大學研究獎助生學習計畫書」。

計畫主持人應研擬研究獎助生之學習計畫。

計畫主持人與研究獎助生或兼任研究助理對研究計畫執行

內容與過程，產生不同於前述原則之屬性認知，經雙方合

意後得更改屬性，但一研究獎助生或兼任研究助理在同一

研究計畫下，以變更一次為原則。



研究獎助生
學習計畫書

(1/2)

研 究 計 畫 編 號

研 究 計 畫 編 號

研 究 計 畫 名 稱

研 究 獎 助 生 姓 名 / 學 號

指導教授姓名 /員工編號

參 與 本 計 畫 之 期 限

研 究 獎 助 生 簽 名 / 日 期

指 導 老 師 簽 名 / 日 期

後續報支經費系統(核發金額類型)：
□人事室人員處理表系統(按月)            □主計室領據系統(按時)



研究獎助生
學習計畫書

(2/2)

在本計畫主要參與之
學習內容

(可複選)

□ 1.研究課題的設計、準備、修正與執行。

□ 2.資料、數據的收集、整理、歸檔、分析與圖表製作。

□ 3.成果報告、期刊論文或專利等的撰寫與發表。

□ 4.公益活動與專案的策畫與參與。

□ 5.團隊合作與領導能力的培養。

□ 6.指導後進，教學實習，達到知識與經驗的傳承。

□ 7.學習內容與畢業論文相關。

□ 8.其他以習得新知能為主要目的的活動。(請說明)

老師指導方式

(可複選)

□ 1.課堂教學。

□ 2.建議研究方向，解決研究問題。

□ 3.協調團隊合作與分工。

□ 4.定期研究討論會議。

□ 5.修改口頭與書面論文報告。

□ 6.安排參與學術性活動與校外課程。

□ 7.其他方式。(請說明)



申訴說明

 研究獎助生對於課程學習等活動之措施或處置，認有違法或不

當，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，得於該措施或處置作成或發布之

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。

學生提出申訴前，應由所屬系所(院)、計畫執行單位或其他學

習主管單位先行協調處理，並提出書面說明。前項學生申訴悉

依「國立清華大學學生申訴辦法」規定辦理。

 兼任研究助理對於勞動權益之措施或處置，認有違法或不當，

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，得於該措施或處置作成或發布之次日

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本校各權責單位提出申訴。對於前項申訴

處理結果如有不服，得依勞資爭議處理法向主管機關申請調解、

仲裁或裁決。



簡報結束，謝謝聆聽


